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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年 11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(二)  
 
 
一、100 年度台上字第 3952 號 

1.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，乃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之

證據能力規定，惟此種證據須於法院審判中經踐行含詰問程序在內之合法調查程序，

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；且於審判中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傳喚證人進行詰問程

序，對被告之詰問權已有所規範及保障。此據 100 年 3 月 25 日司法院大法官第 1371

次會議議決不受理案件第 24 案意旨指明，除重申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揭示之

證據法則外，另說明系爭規定所以不發生侵害被告之詰問權，在於審判中法院得依當

事人聲請或依職權進行證人之詰問程序。 

2. 鑒於在加強當事人進行主義色彩之刑事訴訟架構下，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係居於補充

性、輔佐性之地位及因發見真實之必須而為，此項得為證據之證人偵查中之陳述，如

係檢察官所提出者，性質上當屬不利於被告之敵性證人，基於交互詰問制度設計之原

理，除非被告已聲請傳喚該通常非屬友性之證人或明白捨棄反對詰問權，或被告出於

任意性自白，與證人之證言一致，顯不具詰問之必要性者，否則控方之檢察官仍不能

豁免其應負聲請法院傳喚該證人到庭使被告進行反詰問之義務；倘檢察官未盡其聲請

之責，法院應曉諭檢察官為聲請（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第 1 項第 5 款），如此方不悖乎

當事人舉證先行之原則，並滿足嚴格證明法則下證據調查之要求。 

3. 至於法院對此形式上不利被告之證據，則應限縮至檢察官客觀上不能聲請，或經曉諭

後仍不為聲請，而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3 項規定，聽取當事人等陳述意見

時，被告及辯護人不為反對者，始得依職權傳喚調查，以示公平法院之不存有任何主

見，及彰顯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輔助性質。 

 

二、100 年度台上字第 4643 號 

1. 共同正犯係以完成特定之犯罪為其共同目的，彼此間就該犯罪之實行有共同犯意聯絡，

而各自本於共同之犯意，分擔犯罪行為之一部，並相互利用其他正犯之行為，以完成犯

罪。故共同正犯，其各自分擔實行之行為應視為一整體合一觀察，予以同一非難評價，

對於因此所發生之全部結果，自應同負其責。 

2. 則犯罪進行中，部分共同正犯因誤認犯罪已既遂而停止續行甚或離開現場後，由其餘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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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正犯基於遂行該特定犯罪之共同目的，承繼原有之同一犯意賡續所為之一切既、未遂

行為，並未逸出共同犯意聯絡之範圍，是停止前、後，各共同正犯本於共同犯意所為之

全部行為，均應合而為一，予以評價，由全體共同正犯共同負責。 

3. 此觀刑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之意旨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或數人因己意放棄犯罪之實行

者，如已有發生結果之危險時，尚須防止其結果之發生，或已盡力為防止行為，始得減

輕或免除其刑。舉輕以明重，非基於放棄犯罪之意而純因誤認犯罪既遂始停止犯罪之進

行者，尤無因防止或已盡力防止而得減免刑責可言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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